
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广利府办发〔2016〕62 号

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广元市利州区农村贫困户住房

建设贷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有关部门：

《广元市利州区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实施方案》已经

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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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8 月 10 日

广元市利州区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
实 施 方 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开办发〔2014〕78 号）、《关于创新开展扶贫小额信贷

的实施意见》（川扶贫移民发〔2014〕310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精

准扶贫财政金融互动政策实施办法》（川财金〔2015〕83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积极作用，

帮助贫困户住上好房子、过上好日子，加快贫困农户脱贫致富

步伐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扶贫开发

的总体部署，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地质灾害搬迁、易地扶贫搬

迁、生态移民搬迁、农村危旧房重建（修缮），助推“移民搬

迁安置一批”行动计划落实，加快全区扶贫攻坚进程。

二、金融机构

根据区情实际以及金融发展现状、服务特点、工作业绩等

方面综合考虑，区政府确定利州区农村信用联社为我区贫困户

住房建设贷款的合作金融机构。

三、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主要内容

（一）贷款对象：全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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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贷款用途：贷款主要用于贫困户因地质灾害搬迁、

易地扶贫搬迁、生态移民搬迁、农村危旧房重建（修缮）等

住房建设。

（三）贷款条件。申请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的建卡贫困

户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符合贷款申请人条件、遵纪

守法，诚实守信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承贷主体可以为户主也

可以为户口簿中的其他家庭成员。

（四）贷款额度、期限。对符合贷款条件的贫困户根据其

住房建设的实际需求提供 5 万元（含）以下、6 年以内的“无

抵押、无担保”信用贷款。

（五）贷款利率。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利率在人民银行同

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点不超过 2 个百分点。使用央行

扶贫再贷款的按照央行的规定执行。（如利率有特殊规定，按新

规定执行）

四、政策措施

（一）评级授信。按照《广元市利州区贫困农户扶贫小额

信用贷款评级授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由各乡镇（街道）

牵头，农村信用联社参与，在村组干部和精准扶贫驻村干部的

配合下，开展贫困农户住房建设贷款评级授信工作，根据评级

情况，确定授信额度为 2—5 万元/户。

（二）风险补偿。区政府在农村信用联社设立“农村贫困

户住房建设贷款分险基金”户，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分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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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额度为 1574 万元。

五、责任分工

区金融办：负责建立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工作联席会

议协调机制；负责制定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考核办法；开

展金融政策和金融知识宣传培训；负责协调财政、扶贫、人行、

合作银行开展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工作；负责组织开展督

查和评估工作。

区财政局：牵头会同区扶贫开发和移民工作局、合作银行

制定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分险基金管理办法；负责农村贫

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分险基金的管理工作；研究制定农村贫困户

住房建设贷款贴息办法。

区扶贫开发和移民工作局：负责宣传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

贷款的信贷政策，提高农村贫困户的知晓度；向合作银行提供

贫困户基本信息数据；协助合作银行开展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

贷款培训，指导和督查相关工作；会同相关部门核查农村贫困

户住房建设贷款风险补偿申请，提请审议、核销坏帐和审议、

批准弥补代偿损失方案；提请审议调整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

款分险基金补偿规模等；按时上报各项统计监测资料和工作进

展情况；接受和处理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的投诉。

合作银行：在区金融办的指导下，参与制定评级授信指标

体系；负责贫困户评级授信业务培训，对贫困户评级予以审定

授信；负责贫困户贷款申请的审定，确定贷款额度与期限；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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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的发放、管理和回收等工作。

乡镇（街道）：负责本乡镇（街道）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

贷款的培训和宣传发动，按时按质完成本乡镇（街道）所有贫

困户的评级授信工作，负责评级授信的真实性、可靠性；审核

贫困户贷款申请并向合作银行提出推荐意见；负责监管贷款资

金的使用；负责检查、监督、评估贷款的使用和效益；协助合

作银行催收贷款本息；按时上报各项统计数据和工作进展情况；

及时收集典型案例；接受和处理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的投

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工作领导。为确保农村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工

作有序推进，各乡镇和区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将

其作为实施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的重要措施抓实抓好，主要负

责同志要亲自过问，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落实。要充分发挥乡

镇、村两级和驻村干部的作用，形成上下联动、共同推进的工

作格局，确保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区级各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以及

合作银行要加强政策宣传，积极开展金融知识进村入户活动，

使广大贫困户知晓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的相关程序和政策，防

止出现“争贷款、随意用、失信用”现象，引导贫困农户正确

使用贷款资金改善居住条件，加快全区脱贫攻坚进程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区级各部门、乡镇、村应将贫困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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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建设贷款政策、贴息资金政策向社会公开，公布举报电话，

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继续坚持和完善村公告公示制度，引导扶

贫对象自我监督、自我管理。加强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进

行整改。区委区政府督查督办室将不定期进项专项督查，对工

作开展推进不力的部门，予以通报和问责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机

关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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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８月 10 日

印


